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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暨股份认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7月10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瑞

楠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暨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分别与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指定的控

股或全资子公司）、与成都科创嘉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上海杉杉创晖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杉杉创晖丰盛 1 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拟设立））

和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暨股份认购协

议》。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指定全资子公司海南瑞楠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瑞楠投资”）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方。2020 年 7 月 10 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海南瑞楠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暨股份认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公司拟与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瑞楠投资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暨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签订补充协议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

施。 

二、发行对象瑞楠投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瑞楠投资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 

名称： 海南瑞楠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滨海大道 32号复兴城·互联

网创新创业园总部大厦二楼 

法定代表人： 戴斌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20 年 06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KUD577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个人商务服务（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瑞楠投资成立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尚未开展实际生产经营业务。 

3、股权控制关系 

瑞楠投资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4、简要财务数据 

瑞楠投资成立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无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5、发行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最近五年诉讼受处罚等情况 

瑞楠投资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均未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和仲裁。 

三、《补充协议》具体情况 

股份发行方（甲方）：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认购方（丙方）：海南瑞楠投资有限公司 

（一）权利义务 

各方同意，乙方将其在《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暨股份认购协议》项下权利、

义务全部移转给丙方，丙方承继《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暨股份认购协议》项下

股份认购方应享有全部权利及承担的全部责任和义务。 

乙方、丙方承诺： 

丙方本次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系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

合法合规；不存在以“名股实债”形式入股的情形，亦不存在以理财资金或其他

金融产品等形式入股的情形；不存在任何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亦不存在对外

募集、利用杠杆或其他结构化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代为

认购、代他人出资受托持股、信托持股及其他代持情形；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

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其他交易取

得资金的情形。 

（二）协议的成立、生效 

1、本补充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起立； 

2、本补充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获得满足后立即生效： 

（1）本补充协议已经成立； 

（2）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3）中国证监会核准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瑞楠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

《<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暨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十日 


